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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斌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韦永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韦永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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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4,566,118.89 224,963,173.74 2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713,088.77 40,675,553.13 2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771,007.34 39,450,946.40 2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094,964.54 20,720,767.44 10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 3.51% 0.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50,834,623.03 1,660,047,136.92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5,681,812.48 1,374,968,723.71 3.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165.3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98,055.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3,911.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2,720.25  

合计 1,942,081.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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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1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市涪陵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65% 130,416,000 130,416,000 质押 65,207,996 

北京市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3% 24,111,360  质押 15,100,000 

东兆长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0% 20,056,960  质押 20,056,96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其他 2.74% 9,00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其他 2.63% 8,646,476    

周斌全 境内自然人 2.05% 6,750,481 5,062,861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

深 

其他 1.99% 6,557,405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

华核心价值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2% 6,322,845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诺

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4,2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03% 3,375,4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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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4,111,360 人民币普通股 24,111,360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56,960 人民币普通股 20,056,96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8,646,476 人民币普通股 8,646,47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6,557,405 人民币普通股 6,557,4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322,845 人民币普通股 6,322,8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5,400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

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3,278,103 人民币普通股 3,278,103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

利两全保险产品 
3,099,801 人民币普通股 3,099,8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为《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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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报告期末数为12,215,854.58元，比期初数2,659,083.02元增长359.40%，主要原因是：为加强新品销售和

增加榨菜产品销量，公司适度放宽部分客户信用额度，应收账款余额主要为一年以内的货款，应收账款质量良好。 

2、应收利息：报告期末数为452,777.53元，比期初数339,157.53元增长33.50%，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定期存款增加，对

应计提的利息增加。 

3、在建工程：报告期末数为63,376,741.59元，比期初数43,541,040.08元增长45.56%，主要为报告期公司增加好味源榨

菜原料加工贮藏池项目二期、珍溪榨菜原料加工贮藏基地项目、华富榨菜厂脆口扩能及配套改造项目及自动撒盐设备项目的

建设投入。 

4、应付账款：报告期末数为79,675,638.49元,比期初数58,386,218.27元增长36.46%，主要为报告期末，公司物资采购增

加，在与供应商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内，应付未付的货款增加。 

5、应交税费：报告期末数为16,564,016.48元,比期初数2,614,133.1元增长533.63%，主要是报告期末在法定申报期限内应

交未交的增值税及所得税增加。 

6、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数为64,903,277.94元，比期初数47,391,421.93元增长36.95%，主要是报告期增加了未付的市

场推广费和投标保证金。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末数为2,388,576.02元，比期初数3,938,725.02元下降39.3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融资租赁设备款。 

8、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末数为51,679.04元，期初数为0，为报告期计提的销售大区经理工作费用。 

（二）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569,430.18元，为利息收入，比上年同期利息收入数3,001,587.7元下降81.03%，为报告

期定期存款同比减少，相应计提的银行定期存单利息同比减少。 

2、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数为2,089,742.23元，比上年同期数1,570,684.93元增长33.05%，为报告期公司购入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同比增加。 

3、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发生数为2,294,747.07元，比上年同期数1,492,096.98元增长53.79%，主要为报告期政府补贴中

的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4、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发生数为9,945.39元，比上年同期数51,383.18元下降80.64%，主要为报告期报废固定资产同比

减少。 

5、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9,721,764.43元，比上年同期数7,440,566.31元增长30.66%，主要为报告期公司实现利

润同比增加对应的所得税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2,411,410.18元，比上年同期数5,067,207.69元下降52.41%，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收到定期存款利息同比减少。 

2、支付的各项税费：报告期发生数为32,181,136.14元，比上年同期数18,993,922.6元增长69.43%，主要为报告期公司支

付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同比增加。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43,094,964.54元，比上年同期数20,720,767.44元增长107.98%，主要

为报告期收到的货款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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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2,089,742.23元，比上年同期数1,570,684.93元增长33.05%，为报告期收

到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同比增加。 

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0元，上年同期数为10,000.00元，原因是

报告期无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18,880,538.39元，比上年同期数37,829,532.14

元下降50.09%，为报告期支付的在建工程款同比减少。 

7、投资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169,5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70,000,000.00元增长142.14%，为报告期公司购买

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同比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3年8月11日公司与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政府签订了《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2013年8月

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3年8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 

2013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与独山县人民政府签署的《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

项目迁建框架协议》，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该框架协议范围内，就独山公司迁建事宜与独山县人民政府商谈，签订正式的项

目迁建协议并具体组织实施。 

2014年3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协议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4年3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根据该迁建协议，独山县政府搬迁补偿资金全额到帐后，我公司启动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由于独山县

政府承诺的搬迁补偿资金一直未能到位，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一直没有启动，今后若有新的进展，公司将按照要求进行信

息披露。 

(二)2014年12月23日，公司与重庆玉堂号豆制品有限公司签署《厂房租赁合同》，将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涪陵榨

菜酱油有限公司位于李渡街道办事处红庙三社3000平方米暂时闲置厂房出租给重庆玉堂号豆制品有限公司，用于生产豆制

品。租赁期限三年，价格为每月14元/平方米；目前合同正常履行中。 

(三)公司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项，相关工作正在积极协调推进之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正在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的重大事项，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公司股票申请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开市

时停牌。 

2016 年 03 月 29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项，因有关事项

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开

市时继续停牌。 

2016 年 04 月 06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

展情况公告。  
2016 年 04 月 13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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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4 月 20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王爱萍;

曹绍明;

曹晓玲 

股份限售承诺 

    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股份，自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为：第一

期 4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后解除限售；第二期 30%股份于

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24 个月后解除

限售；第三期 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

行结束满 36 个月后解除限售。如监管

规则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有其他要求

的，将按照监管规则或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执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本人所提供

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将不

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

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

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

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

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

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

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

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

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

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

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

2015 年 03

月 19 日 

2015 年 11

月 20 日起

至 2016 年

11 月 19 日

/2017 年 11

月 19 日

/2018 年 11

月 19 日止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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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周斌全;

赵  平;

贺云川;

袁国胜;

刘  洁;

聂  川;

韦永生 

股份限售承诺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涪陵榨

菜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该等股份，也不由涪陵榨菜收购该等

股份。若政府监管机构要求调整锁定

期的，则该等股份的锁定期应当相应

依法或依照监管要求相应调整。 

2015 年 03

月 19 日 

2015 年 11

月 20 日起

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

止 

正在履行 

王爱萍;

曹绍明;

曹晓玲 

关于同业竞争

方面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通过本次交

易获得涪陵榨菜股份的承诺锁定期

间，为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而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作出承诺：(1)本人承诺，为避免本人

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

菜的潜在同业竞争，本人及本人实际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地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

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

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

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从

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

似或者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2)本人

承诺，如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

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涪陵榨菜

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的，

则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立即通知涪陵榨菜，并将该商业机会

给予涪陵榨菜。(3)本人将不利用对涪

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的了解和知悉的

信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

资与涪陵榨菜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

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涪陵榨菜所

有；如因此给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及时、足额赔偿涪

陵榨菜及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失。 

2015 年 03

月 1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王爱萍;

曹绍明;

曹晓玲 

关于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将成为涪

陵榨菜的股东，现就本次重组完成后

的关联交易事宜出具以下承诺与声

明：(1)本人在作为涪陵榨菜的股东期

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

2015 年 03

月 1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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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与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

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

联交易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

场化原则、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涪陵榨菜公司章程、惠通食业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

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涪陵

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本人

承诺不利用涪陵榨菜的股东地位，损

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3)本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

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求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向本人

及本人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本人同

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

给涪陵榨菜其他股东、涪陵榨菜及其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重庆市

涪陵区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重

庆市涪

陵国有

资产投

资经营

集团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

方面的承诺 

    (1)本单位/本公司承诺，为避免本

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菜的潜在同业

竞争，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

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但不

限于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

联营、兼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

他任何方式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

公司相同、相似或者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单位/本公司承诺，如本单位/本公

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

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涪陵榨菜

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的，

则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

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涪陵榨

菜，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让予涪陵榨

菜。(3)本单位/本公司将不利用对涪陵

榨菜及其下属企业的了解和知悉的信

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

2015 年 04

月 2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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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涪陵榨菜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4)

如本单位/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因

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涪陵榨

菜所有；如因此给涪陵榨菜及其他股

东造成损失的，本单位/本公司将及

时、足额赔偿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因

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重庆市

涪陵区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重

庆市涪

陵国有

资产投

资经营

集团有

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1)本单位/本公司在作为涪陵榨

菜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期间，本单

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

量避免并规范与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

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本单位/本公司

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

则、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涪陵

榨菜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

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2)本单位/本公司承诺不利用涪陵

榨菜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地位，损

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3)本单位/本公司将杜绝一切非法占

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

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涪陵榨菜及其下

属企业向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

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何

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本单位/本

公司同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

因此而给涪陵榨菜其他股东、涪陵榨

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5 年 04

月 2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重庆市

涪陵区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重

庆市涪

陵国有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在我们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贵司

期间，我们以及我们单独或共同控制

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司)不

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

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司主营

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

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1)

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

2010 年 10

月 31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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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

资经营

集团有

限公司 

开味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2)

投资、收购、兼并或以托管、承包、

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从事榨菜产品、

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制、

生产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3)向与贵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

济组织在资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提

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东兆长

泰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在我公司持股贵公司期间，我公

司以及我公司单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

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司)不会在中

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或

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司主营业务或

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威胁的

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1)从事榨

菜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

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2)投资、

收购、兼并或以托管、承包、租赁等

方式经营任何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

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制、生产和

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3)向与

贵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在资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提供任何

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2010 年 10

月 31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重庆市

涪陵国

有资产

投资经

营集团

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承诺 

    1.涪陵国投所持涪陵榨菜限售股

份 130,416,000 股，自愿继续锁定 12

个月,具体时间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

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2.在上述承

诺的锁定期内，涪陵国投不会委托他

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通

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股份

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亦不

会要求公司回购上述股份，若在股份

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

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3.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

内，涪陵国投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

涪陵榨菜股份，则减持股份的全部所

得上缴涪陵榨菜，归涪陵榨菜所有。 

2015 年 09

月 17 日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 

正在履行 

重庆市

涪陵区
其他承诺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作

为涪陵榨菜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至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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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重

庆市涪

陵国有

资产投

资经营

集团有

限公司 

东，基于对涪陵榨菜未来发展前景的

信心，为促进涪陵榨菜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特作如下承诺：一、至本承诺签

署之日起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涪陵榨

菜股份；二、时机成熟时实施增持涪

陵榨菜股份。 

2016 年 1 月

9 日止 

北京市

第一建

筑工程

有限公

司;东兆

长泰投

资集团

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作

为涪陵榨菜持股 5%以上股东，基于对

涪陵榨菜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促

进涪陵榨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作如下

承诺：至本承诺签署之日起未来 6 个

月内不减持涪陵榨菜股份。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9 日止 

履行完毕 

周斌全;

赵  平;

肖大波;

贺云川;

黄正坤 

其他承诺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基

于对涪陵榨菜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为促进涪陵榨菜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

特作如下承诺：自承诺签署之日起未

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涪陵榨菜股份。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9 日止 

履行完毕 

周斌全;

赵  平;

肖大波;

黄正坤;

刘  洁;

袁国胜;

贺云川;

聂  川;

韦永生 

其他承诺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特作如下承

诺：自承诺之日起未来 6 个月内，本

公司股价低于 15.19 元/股时，计划通

过二级市场、大宗交易或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

持，且增持后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本

公司股份，增持股票数量、金额不低

于如下所列数量、金额:1.董事长周斌

全，拟增持股份数量 100,000 股，拟

增持金额：1,519,000 元；2 董事、总

经理赵平，拟增持股份数量 30,000 股，

拟增持金额 455,700 元；3 监事会主席

肖大波，拟增持股份数量 30,000 股，

拟增持金额 455,700 元；4.董事、董事

会秘书黄正坤，拟增持股份数量

20,000 股，拟增持金额 303,800 元；

5.副总经理刘洁，拟增持股份数量：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9 日止 

增持履行

完毕，增持

完毕后承

诺6个月内

不减持正

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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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股，拟增持金额 303,800 元；

6.董事、副总经理袁国胜，拟增持股

份数量 10,000 股，拟增持金额 151,900

元；7.副总经理贺云川，拟增持股份

数量 10,000 股，拟增持金额 151,900

元；8.总经理助理聂川，拟增持股份

数量 10,000 股，拟增持金额 151,900

元；9.董事、总经理助理韦永生，拟

增持股份数量 10,000 股，拟增持金额

151,900 元。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35.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0,462.55 至 12,282.12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097.8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销售量同比增加带动业绩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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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斌全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